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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修法諮詢小組 102年第 38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2年 9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局 19樓簡報室 

三、 主席：王局長美花                          記錄：施偉仁 

四、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會議討論事項： 

案由 

（一）有關著作權法 56 條之 1 檢討一案，是否可行？提請  討

論。 

（二）有關著作權法第 57條檢討一案，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三）有關著作權法第 58條檢討一案，是否可行？提請討論。 

說   明 

 

略 

 

討論意見 

一、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現在依本會「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設立辦法」申請設立之社區共同天線已少見，因此針對

智慧局擬修正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規定，使所有社區共同

天線均得適用該條規定，不限於「依法令設立｣者，本會並

無意見。惟如未依本會「電視增力機、變頻機及社區共同

天線電視設備設立辦法」申請設立，且從事營利行為之違

法社區共同天線，目前係由本會各地區監理處進行取締，

則此類業者是否有違著作權法？則請智慧局再行考量。 

二、 蕭律師雄淋 

目前有線廣播電視法正在修法，如果有線廣播電視法「必

載｣規定未來仍然存在，智慧局擬修正著作權法第 56 條之

1 規定，使所有社區共同天線均得適用該條規定，不限於



 

2 

 

「依法令設立｣者，就沒有問題，因為營利之有線電視系統

台可以「必載｣無線電視台的節目，非營利社區共同天線應

該也可以轉播無線電視台的節目。但是如果有線廣播電視

法「必載｣規定未來會刪除，參酌日本著作權法第 38 條第

2項須「非營利｣始有適用之規定，則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

規定似應限於「非營利｣。 

三、 賴律師文智 

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有關社區共同天線轉播無線電視台之

合理使用規定，立法目的係為加強收視效能，與有線電視

系統台係提供消費者更多電視節目的選擇有所不同，在頻

寬有限的情況下，有線電視系統台不一定想必載無線電視

台的節目，可以把頻寬騰出給其他頻道，因此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應不須考慮有線電視系統台必載之規定，個人認

為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不須限制營利或非營利。 

四、 著作權組施秘書偉仁 

據本局瞭解，市場上確有招攬社區大樓裝設社區共同天

線，並收取費用之業者，惟其提供收視之節目主要以衛星

電視節目為主，不會單純轉播無線電視節目，因為現在集

合住宅多配有共同天線，收視無線電視節目沒有問題，而

此類業者無法適用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合理使用規定。另

外，現行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即不限制營利或非營利，均

可適用。 

五、 張組長玉英 

(一) 有關有線廣播電視法目前仍在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中，

其中必載規定因涉及各方權益，交通委員會朝野協商決議

要求各方應以書面將意見及具體可行之方案送交交通委員

會。 

(二) 依目前行政院版有線電視廣播法修正草案有關必載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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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視仍然全部必載，其他無線電視台則指定 1 個頻道

必載，可以想見一定是最熱門的主頻道，與現行必載實務

情形相同。 

六、 王局長美花 

綜合各位意見，如無其他意見，則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依

本局建議刪除「依法令設立｣之文字。接下來討論著作權法

第 57條。 

七、 蕭律師雄淋 

著作權法第 57條依智慧局意見不修正應無問題。只是著作

權法第 27條規定現在修正方向為何？ 

八、 張組長玉英 

依第 20、24次修法諮詢會議結論，將公開展示權之適用要

件由「未發行」限縮為「未公開發表」之美術及攝影著作，

以與各國立法例相符。 

九、 王局長美花 

著作權法第 27條規定會這樣修正也是因應網路發展，避免

美術及攝影著作上傳網路是否屬發行之爭議。如大家無意

見，則著作權法第 57條規定不予修正。下來討論著作權法

第 58條。 

十、 賴律師文智 

有關博物館、美術館等室內公共場所，如以是否須購票或

特別允許始得進入，而排除適用著作權法第 58條之規定，

並不妥適。著作權法第 58條所謂戶外場所長期展示之美術

著作，通常都是大型的作品，著作權人在創作時就可以預

期會被置於戶外場所，至於一般美術著作，著作權人無法

得知著作所有權移轉後會被置於室內博物館、美術館，或

者是戶外的場所，由於著作權法第 58條規定之利用範圍十

分寬鬆，美術著作置於公共場所後即可大範圍利用，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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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不宜放寬。 

十一、 著作權組施秘書偉仁 

我國著作權法第 57 條及第 58 條規係參考日本著作權法第

45條及第 46條規定，依日本著作權法第 45條規定，在戶

外公共場所長期公開展示美術著作原件，即便所有權已經

移轉，仍須得到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這樣的機制讓著作

財產權人可以決定美術著作原件是否要在戶外公共場所長

期公開展示，衡平著作財產權人與利用人的權益。我國著

作權法第 57 條於民國 81 年立法時行政院版本亦有類似日

本著作權法第 45條之但書規定，但立法院通過之條文將但

書刪除，所以會有上述賴律師所講的問題。 

十二、 蕭律師雄淋 

現在實務上如朱銘美術館兼有室內及戶外展場，恐難以購

票與否區別是否適用著作權法第 58條之規定，另韓國著作

權法第 35 條亦係參考日本立法例，雖無「戶外｣之文字，

惟條文中例示之「街道、公園、建築物外壁｣均與日本著作

權法相同，是否也有戶外場所之意？尚待釐清。 

十三、 王局長美花 

我國著作權法並未如日本著作權法規定在戶外公共場所長

期公開展示美術著作仍須得到著作財產權人同意，在這樣

的情況下，綜合大家的意見，著作權法第 58條「戶外」之

要件，似不宜刪除。 

 

結    論 
（一） 著作權法第 56條之 1刪除「依法令設立｣之文字。 

（二） 著作權法第 57條及第 58條暫不予修正。 

七、散會：上午 10時 50分 


